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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法眼

□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刘桂兰

近日，为了弄钱吸毒而实施多次抢
劫的瘾君子郝某和朱某分别获刑12年。

郝某和朱某曾多次被强制戒毒，
但均未成功。后来，俩人因无处筹措
毒资，便将目光盯向了戴金项链的女
士们。

2012年5月20日，郝某和朱某骑着
一辆黑色助力摩托车，窜至涧西区一个
路口，趁被害人赵某不备，将她价值
5000多元的金项链抢走后逃窜。

当年5月至7月，俩人以同样的手段
实施了10次抢夺，涉案价值3万多元。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郝某和朱某很
快被警方抓获归案。

近日，涧西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做出
了判决。法院审理认为，郝某和朱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趁人不备，利用行驶的
车辆公然夺取他人财物，涉案价值3万
多元，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抢夺罪。根
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程
度，法院依法以抢夺罪判处郝某、朱某各
有期徒刑12年，并分处罚金5万元。

□记者 刘亮 通讯员 毛继光 曹艳敏

孙某到饭店去吃饭，结果饭没吃
成，却意外碰到在饭店帮工的仇人石
某，结果头部被石某砍了几刀。为
此，石某被判有期徒刑5年。鉴于石
某属于帮工，没有工资，店主只供他
吃饭、抽烟，孙某一张诉状把店主贾
某也告上了法庭。最终，贾某支付受
害者孙某赔偿金中20%的补充赔偿。

【起因】饭没吃成，头中数刀

2012年8月7日中午，在洛龙区
某工地打工的孙某到附近一家饭店
吃饭。他刚走进饭店，就看见有个人
拿着刀朝他砍来，他来不及反抗，头
部中了数刀。

砍人者正是在这家饭店做帮工
的石某。对于帮工，店主贾某这样解
释：“石某没有工资，只是偶尔来这里
帮忙，帮忙后我们就管他一顿饭，还
有抽烟，就这些。”

贾某突然看到石某做出如此疯
狂的举动，当场有点儿吓傻了，不知
该如何是好。

石某作案后，立即从饭店旁边的
小胡同逃走了。孙某忍着剧痛拨打
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后
来，石某落网，被判有期徒刑5年。孙

某在医院治疗了20余天，后因无钱治
疗，就出院在家调养。

【论辩】帮工报私仇与饭店无关

随后，孙某提起民事诉讼，不但要
求石某对其人身损害进行赔偿，而且要
求店主贾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请求
洛龙区人民法院判决石某、贾某连带赔
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
费、鉴定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
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4万元。

经了解，石某和孙某曾经是一个
工地上的工友，俩人因私事结怨。
饭店老板贾某认为，石某只是在他
的饭店里帮忙，而且拿菜刀砍孙某
起因是报私仇，与饭店毫无关系，因
此孙某起诉他要求他负连带责任是
错误的。

【结果】
店主须出20%的补充赔偿

经过洛龙区人民法院审理，石某
作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在饭店内
将孙某砍伤，其伤害行为超出了贾某
的授权或指示的帮工范围，与其所从
事的帮工活动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上
的关联性，故对孙某要求店主贾某作
为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

讼请求不予支持。
不过，贾某作为饭店的经营者，

虽对石某的侵权行为不能预见，但他
在石某持刀砍伤原告过程中，未在合
理范围内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
未采取有效措施对石某的伤害行为
予以制止，致使孙某被砍成重伤，对
该起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故
酌定贾某对孙某的损失承担20%的
补充赔偿责任。

【律师释法】
店主对顾客有安全保障义务

洛阳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南
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亮：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
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
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
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
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
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当予以支持。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
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
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
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
的范围内承当相应的补充责任。因
此，法院判决饭店老板贾某给予原告
孙某一定的赔偿是有依据的。

饭店发生血案 店主“躺着中枪”
帮工时遇见仇人，拎刀砍向对方，他被判刑了，还连累了别人——

为筹毒资疯狂抢劫
俩瘾君子各判12年


